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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30 日电 12 月 30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四条和第四

十七条的解释》。这个法律解释出台的背

景目的、法律依据和主要内容是什么，有

哪些主要考虑？记者就有关问题专访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

记者问：香港社会和内地公众都关注

人大释法，请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

于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解释的背景目的、

法律依据和主要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答：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

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解释〈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

关条款的议案》，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负责人受国务院委托对议案作了说明。

国务院的议案是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有关报告提

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认为，当前香

港社会对于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

外律师能否参与国家安全案件、该等情形

下香港国安法如何适用等问题产生了重

大分歧。为了及时妥善解决香港国安法

实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香港国安法

正确有效实施，切实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

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切实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香港国安法

有关条款作出解释，阐明有关条款的含

义，明确解决有关问题的方式和路径，是

必要的、可行的。2022 年 12 月 30 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经表

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的

解释》并予以公告。

根据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的

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香

港国安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本法的解

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法第四

十五条第二款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

律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法律的规定需要

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是法律制定后

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

的。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国安法

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作出的解释，共有

一个导语段、三个条文，包括了立法法规定的上述两种

情形。

本解释第一条进一步明确了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规

定的含义。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定职责，有权对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作出

判断和决定，工作信息不予公开。香港国安委作出的决

定不受司法复核，具有可执行的法律效力。香港特别行

政区任何行政、立法、司法等机构和任何组织、个人均不

得干涉香港国安委的工作，均应当尊重和执行香港国安

委的决定。

本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了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

规定的含义。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中遇有涉

及有关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有关证据材料是否涉

及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应当向行政长官提出并取得行

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书，上述证明书对法院有

约束力。

本解释第三条明确了香港国安法实施中遇到的新情

况新问题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依据香港国安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于 11 月 28 日向中央

人民政府提交的有关报告认为，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

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担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

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风险。不具有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是否可以担任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问

题，属于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所规定的需要认定的问

题，应当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如香港特别行政

区法院没有向行政长官提出并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

发出的证明书，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应

当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履行法定职责，对该

等情况和问题作出相关判断和决定。

记者问：行政长官有关报告提出，没有本地全面执业

资格的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件是否符合香港国安法的立

法原意和目的，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国安法第十四

条和第四十七条作出了解释，应当如何理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答：以往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法律解释，都是按照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作出的，回答有关“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

义”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

据”的问题。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

往释法实践情况看，一般不是脱离法律有关条款就某一

特定问题是否符合该法律的立法原意和目的作出回应。

例如，2016 年 11 月 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

释》，进一步明确了该条规定的有关公职人员“就职时必

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含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据香港国安法第十一条

的规定于 11 月 28 日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有关报告认

为，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担

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可能

引发国家安全风险。这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中遇到的新情

况新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同中央和

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后认为，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能够

为解决香港国安法实施中遇到的有关问题提供可行的方

式和路径，这主要体现在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

七条等规定之中。因而，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

解释来解决香港国安法实施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香港国安法第十二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

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事务，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香港国安法第十

四条规定了香港国安委的法定职责：一是分析研判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规划有关工作，制定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政策；二是推进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建设；三是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重点工作和重大行动。因此，

对于法律实施中遇到的有关行为是否涉

及国家安全以及应当采取何种政策等问

题，香港国安委有权作出相关判断和决

定，这是香港国安委履行法定职责的应

有之义。

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行政

长官证明书机制。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在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中，遇有

涉及有关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的认定

问题，或者遇有涉及有关证据材料是否

涉及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应当向行政

长官提出并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

出的证明书，上述证明书对法院有约束

力。根据本解释第三条，行政长官报告

提出的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

师参与国安案件是否符合香港国安法的

立法原意和目的的问题，实际上是提出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执业资格的

海外律师是否可以担任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 案 件 的 辩 护 人 或 者 诉 讼 代 理 人 的 问

题，这属于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所规

定的需要认定的问题，应当通过行政长

官证明书机制来明确和解决。本解释进

一步明确，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没

有向行政长官提出并取得行政长官就该

等问题发出的证明书，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当根据香港国安

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履行法定职责，对该

等情况和问题作出相关判断和决定。香

港国安委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具

有可执行的法律效力。

记者问：以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

港特别行政区曾有过多次释法，请问这

次关于香港国安法的释法与以往的释法

相比有哪些异同？如何理解本次释法的

效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答：

法律解释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

要职权，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和立法

法 第 四 十 五 条 第 一 款 都 作 出 了 明 确 规

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全国人大

常委会先后 1 次解释国籍法、5 次解释香

港基本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释法经验

和做法，已经为香港社会各界所熟悉，其

效力得到普遍认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释法是从国家层面解决特别行政区层面难以解决的法律

问题，解疑释惑、息纷止争，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有关释法内容已成为我国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以往全国人大常

委会释法特别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方面释法的实践，为

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的解

释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借鉴。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往解释香港基本法和本次解释香

港国安法，都是行使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法律解释职

权。区别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还需要

遵循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而解释香港国

安法遵循的直接依据是香港国安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

两部法律关于释法的规定有所不同。因此，解释香港基

本法和解释香港国安法，都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但

不宜简单等同。

根据立法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

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这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

本次关于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的解释，同香港国安法具有

同等效力，可以追溯至法律施行之日。根据香港国安法第

六十二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规定与香港国

安法规定不一致的，适用香港国安法规定，这同样适用于

全国人大常委会本次关于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的解释。

记者问：行政长官有关报告提出的有关案件聘请海

外律师许可问题在香港本地已经完成了相关司法程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本次释法是否会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根

据香港基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否会影响选择律师

的权利和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答：宪法和基本法共

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

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和完

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必须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

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全

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解释法

律，是行使宪法和有关法律赋予的重要职权。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出的法律解释，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有关法律规

定的具体含义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时适用法

律的依据，属于立法解释，属于国家立法层面的制度规

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直接处理具体司法案件，不同

于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审理中作出的司法解释。全国人

大常委会本次释法，有利于厘清有关法律规定的含义和

适用法律的依据，及时妥善解决香港国安法实施中遇到

的重大争议问题；对香港居民依法正确行使选择律师的

权利，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正确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和

终审权，也将带来正面的、积极的效果，不存在损害香港

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问题。

香港国安法第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本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和活动。”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履行

宪制责任的必然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

关、司法机关都应当在行使各自职权中切实履行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定职责。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机构、组

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香港国安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

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和活动。

还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国安法第七条明确规定：“香

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

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完善相关法律。”这一规定应当认

真落实到位。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审议国务院有关议案时有意见明确提出，适应实施香港

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形势新要求，香港特别行政

区应当及时修改完善本地相关法律，包括《法律执业者条

例》等，充分运用本地法律解决香港国安法实施中遇到的

有关法律问题。这一意见是有道理的，应当引起有关方

面足够重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解释

》答记者问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解释
（2022 年 12 月 3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

提请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关条款的议案》。

国务院的议案是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有关报告提

出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

十七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六十五条的

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规定的

含义和适用作如下解释：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定职责，有

权对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作出判断和决

定，工作信息不予公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

核，具有可执行的法律效力。香港特别行政

区任何行政、立法、司法等机构和任何组织、

个人均不得干涉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均应当尊重并执行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

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案件中遇有涉及有关行为是否

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有关证据材料是否涉

及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应当向行政长官

提出并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

证明书，上述证明书对法院有约束力。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于 11月 28日向中央

人民政府提交的有关报告认为，不具有香

港特别行政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担

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辩护人或者诉

讼代理人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风险。不具有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是否可以担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辩

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问题，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第四十七条所规定的需要认定的问题，应当

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如香港特别

行政区法院没有向行政长官提出并取得行

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书，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履行法定职责，

对该等情况和问题作出相关判断和决定。

现予公告。

（新华社北京 12月 30日电）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

就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对 香 港 国 安 法 有 关 条 款 作 出 解 释 发 表 谈 话
新华社香港 12 月 30 日电 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公署发言人就 12 月 3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

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解释》发表谈话。

发言人表示，根据国务院的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作

出解释，进一步阐明立法原意，明确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行政

长官在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地位和职

责，解决了香港国安法适用中出现的问

题，对完整准确、不折不扣实施香港国安

法意义重大。

发言人指出，黎智英涉嫌“勾结外国

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香港社会

普遍担忧未取得香港本地全面执业资格

的海外律师或大律师参与国安案件会对

案件依法公正审理和香港国安法准确实

施带来风险。行政长官就此提出对香港

国安法释法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

释法，符合宪法和香港国安法的规定，表

明了中央坚持依法治港，坚持中央全面管

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的坚

定决心，有力维护了香港国安法权威，进

一步巩固了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特

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是正当、必要之举。

发言人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

解释同香港国安法具有同等效力，香港特

区 行 政 、立 法 、司 法 机 关 必 须 遵 从 和 执

行。此次释法进一步明确了特区国安委

对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具有作出判断和决

定的权力，明确了行政长官对有关问题的

认定权，有助特区国安委和行政长官更加

有效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建立

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长效执行

机制。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依法监督、指

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

国家安全职责，支持特区国安委落实人大

常委会释法的精神和要求，切实执行香港

国安法和人大释法，确保国家安全得到有

效维护。

发言人表示，我们相信香港社会各界

一定会珍惜香港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局

面，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李 家 超 欢 迎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就 香 港 国 安 法 有 关 条 款 作 出 解 释
新华社香港 12 月 30 日电（记者刘明

洋）12 月 30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

四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解释》。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李家超当晚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

迎和感谢。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委员会和特区政府会全力落实此

次释法内容中所说明的责任，尤其是特区

国安委将就“在香港没有全面执业资格的

海外律师参与国家安全案件”是否涉及国

家安全的问题以及应当采取何种政策作

出判断和决定。特区政府会落实特区国

安委就有关问题作出判断和决定，并积极

考虑就《法律执业者条例》提出修订。

李家超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

法和香港国安法赋予的权力解释香港国

安法条文，明确了相关条文的法律含义，

确立原则，对进一步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及有效维护

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

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坚决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香港国安法

的权威，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

义务，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香港特区立法会和司法机构：

欢 迎 、尊 重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就 香 港 国 安 法 的 条 文 作 出 解 释
新华社香港 12 月 30 日电 香港特

区立法会和司法机构 30 日表示，欢迎、尊

重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的条文

作出解释。

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指出，全国人

大常委会对香港国安法作出解释，是“一

国两制”下香港宪制秩序的一部分，以厘

清相关条文的立法原意和目的，排除了法

律执行程序中的不确定性，确保香港国安

法可以完整准确实施，是有效实践二十大

报告提出“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重要一步。

梁君彦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

安法第十四条及第四十七条作出解释，进

一步强化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维护

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符合国家和香港的

根本整体利益，并有助香港特区将来更准

确理解和执行香港国安法，防范危害国家

安全的风险。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清晰

的解释及说明，消除了不必要的顾虑，有

利营商和投资环境。

梁君彦强调，作为香港特区的立法机

关，立法会必定坚定不移，致力维护国家

安全，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发表联

合声明表示，欢迎及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

依据宪法以及香港国安法赋予的权力，对

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及第四十七条条文

作出解释，以厘清香港国安法相关条文的

立法原意，协助香港特区更全面及有效地

落实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

司法机构表示，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

责，依法行使权力就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

和第四十七条作出具法律约束力的解释。

司法机构表示，将会继续按香港国安

法第三条的规定，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

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并根据

基本法的规定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包括终

审权），不偏不倚地履行其司法职能，处理

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

引江济淮工程试通水通航
本报合肥 12 月 30 日讯（记者梁睿）

引江济淮工程试通水通航暨二期工程开

工仪式 30 日在安徽省肥西县举行，长江

与淮河实现历史性“牵手”。工程供水范

围涉及皖豫两省 15 个市 55 个县（市、区），

输水线路总长 723 公里，受益范围 7.06 万

平 方 公 里 ，惠 及 皖 北 、豫 东 5000 多 万 人

口，形成平行于京杭大运河的中国第二条

南北水运大通道。

右图 12 月 30 日，引江济淮淠河总干

渠渡槽通航。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